
 

附錄VI 
 

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09年10月12日的情況 ) 

 

議題  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

長 就 行 政 長 官

2008-2009 年 施 政
報 告 中 有 關 公 務

員 事 務 局 的 政 策

措施作簡報  

2008年10月 20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一名委

員引述的下述現象進行調查及提供資

料：由於當局在 2007年就教學職系實
施經修訂的入職薪酬，在2007年8月新
入職薪酬生效後由文憑教師轉為學位

教師的人士，所收取的薪酬被指高於

該等在 2007年 8月前同樣由文憑教師
轉為學位教師的人士的薪酬。  
 

尚待政府當局作出回

應。  
 

2. 聘 用 非 公 務 員 合

約僱員的情況  
2009年2月 16日 關於題為 "各政策局／部門／辦公室

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 "的列
表 (有關列表隨附於政府當局就主席
有關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情況的

函件所提交的覆函 (該覆函於會議席
上提交，並於 2009年 2月 17日隨立法
會 CB(1)815/08-09(02)號文件送交委
員 ))，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兩
個月內，按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所

須符合的下述準則，就該表提供進一

步的分項數字：應付有時限、季節性

或受市場波動影響的服務需求；或應

付 只 需 僱 用 非 全 職 人 員 的 服 務 需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在

2009年 7月 10日隨立法
會 CB(1)2235/08-09 號
文件發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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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求；或應付需從市場招攬具備特定範

疇 最 新 專 業 知 識 的 人 才 的 服 務 需

求；又或應付服務方式正待檢討或有

可能改變的服務需求。  
 

3. 政府外判  
 

2009年5月 29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
資料  ⎯⎯  
 
(a)  過去 11年在當局為提供公共服務
而批予私營機構的約 4 000份合
約下聘用的工人數目，以及有關
工人工資的資料；  

 
(b)  一份文件，載述以往政府外判調
查顯示政府部門遇到甚麼問題；

 
(c)  有關政策局和部門聘用中介公司
僱員的補充資料；  

 
(d)  政府當局考慮主席下述建議的結
果：效率促進組應在每兩年進行
一次的政府外判服務調查中提供
蒐集公務員意見的渠道 (例如諮
詢公務員職工會／員工協會及部
門協商委員會 )，以確保公務員就
外判提出的意見獲得適當的考
慮。當局亦應提供進行調查所使
用的問卷樣本；及  

 

尚待政府當局作出回

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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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e)  下述個案的書面回應：  
 

(1)  在會議席上提交的地政督察
工會意見書所指出的個案；

 
(2)  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意見
書所指出，有關由承辦商僱

用的保安員執行法庭庭警職

務的個案。有關回應應特別

解釋當局會如何處理由此引

起的法院保安關注問題；及

 
(3)  香港職工會聯盟公務員及資
助機構工會委員會意見書所

闡述的兩宗分別關乎地政總

署和海事處的個案。  
 

4. 檢討服務承諾  2009年6月 29日
 

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外判政

府服務之前和之後在達到服務目標

方面的比率作出比較，特別是香港郵

政和食物環境衞生署的有關比率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在

2009年 7月 22日隨立法
會 CB(1)2359/08-09 號
文件發出。  
 

事 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9年10月 12日  


